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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5� � � � � � �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2021-035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东芜湖长城国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长城国泰－高端装备并购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城基金” ）持有公司股份69,

228,465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的 4.25%，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通过公司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年3月10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长城基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16,297,85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1,629,789,473股的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

1%，减持时间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021年6月10日，公司收到长城基金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现将长城基金有关减持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长城基金 5%以下股东 85,526,315 5.25% 非公开发行取得：85,526,31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长城基金 16,297,850 1%

2021/3/10 ～

2021/6/10

集中竞价交易 7.54-9.30

139,869,

828.05

69,228,

465

4.2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减持是长城基金因资金需要开展的正常减持行为，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

等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长城基金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按照股份减持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长城基金将严格遵守减

持相关承诺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300982� � 证券简称：苏文电能 �公告编号：2021-013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派比例：每股现金红利0.50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6/17 2021/6/18 2021/6/1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6月8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40,318,2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5.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

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1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6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6月18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关于本次权益分配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9-69897107

电子邮箱：yinfengjiao@swdnkj.com

七、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0466� � � � � � � � �证券简称：蓝光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1-067号

债券代码：136700（16蓝光01） 债券代码：162696（19蓝光08）

债券代码：163788（20蓝光04） 债券代码：155484（19蓝光02）

债券代码：155163（19蓝光01） 债券代码：162505（19蓝光07）

债券代码：155592（19蓝光04） 债券代码：163275（20蓝光02）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杨铿先生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69,642,2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31%。 本次蓝光集团持有公司15,493万股无

限售流通股被执行司法冻结。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冻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冻结股

份是否

为限售

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原因

蓝光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是 154,930,000 9.68% 5.10% 否

2021年6

月10日

2024年6

月9日

中航信托

股份有限

公司

股票质押违

约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2021年6月10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600,143,043 52.72% 154,930,000 9.68% 5.10%

杨铿 169,499,198 5.58% 0 0 0

合计 1,769,642,241 58.31% 154,930,000 8.75% 5.10%

本次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2064� � � � � � � � �证券简称：华峰化学 公告编号：2021-038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集并于2021年5月15日发出通

知， 现场会议于2021年6月10日下午14:00在浙江省瑞安市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大道1788号205会议室召

开；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6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

月1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6月1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从登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

议，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1人，代表股份3,541,800,5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43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3,351,013,8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2.32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0人，代表股份190,786,7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17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4人，代表股份240,735,1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9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9,948,4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7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0人，代表股份190,786,7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175％。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9,519,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6％；反对20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9％；弃权2,0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54,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524％；反对20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7％；弃权2,0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8609％。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9,519,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6％；反对20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9％；弃权2,0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54,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524％；反对20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7％；弃权2,0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8609％。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9,519,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6％；反对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2,0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54,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524％；反对20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1％；弃权2,0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8635％。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9,663,6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97％；反对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1,9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598,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23％；反对20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1％；弃权1,9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8036％。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9,59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7％；反对272,795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弃权1,9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527,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831％；反对272,7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3％；弃权1,9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8036％。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2020年度部分同一控制下单一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80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01％；反对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8％；弃权1,8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9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40,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22％；反对20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7％；弃权1,8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8431％。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9,71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1％；反对273,995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弃权1,8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648,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31％；反对273,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8％；弃权1,8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7531％。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1,441,1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23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75,7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7％；反对23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9％；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13％。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1,331,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345,18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266,3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53％；反对345,1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34％；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13％。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2,065,6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28％；反对19,617,68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39％；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000,1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8022％；反对19,617,68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491％；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8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1,369,5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8％；反对20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8％；弃权2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04,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10％；反对20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2％；弃权2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939％。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2,521,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087％；反对49,161,36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0％；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456,5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5299％；反对49,161,36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213％；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8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2,521,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087％；反对49,161,36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0％；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456,5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5299％；反对49,161,36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213％；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8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2,521,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087％；反对49,161,36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0％；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456,5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5299％；反对49,161,36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213％；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8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0,830,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09％；反对49,170,36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3％；弃权1,79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765,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8274％；反对49,170,36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251％；弃权1,79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475％。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0,858,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17％；反对49,146,76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76％；弃权1,7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792,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8388％；反对49,146,76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153％；弃权1,7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46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0,865,4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19％；反对49,139,36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74％；弃权1,7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800,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8418％；反对49,139,36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122％；弃权1,7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46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300000吨/年差别化氨纶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1,569,7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22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504,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1％；反对22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8％；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2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366,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72％；反对11,428,71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27％；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01,5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505％；反对11,428,71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474％；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01�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266,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43％；反对11,416,81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23％；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201,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088％；反对11,416,8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7425％；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48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02�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265,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43％；反对11,417,71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24％；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200,1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084％；反对11,417,71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429％；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8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03�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8,514,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49％；反对11,602,71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76％；弃权1,68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449,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10％；反对11,602,71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97％；弃权1,68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6993％。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04�审议通过了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191,7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22％；反对11,603,91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76％；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126,3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778％；反对11,603,91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202％；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05�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192,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23％；反对11,602,71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76％；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127,5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783％；反对11,602,71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97％；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06�审议通过了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191,7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22％；反对11,491,51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45％；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126,3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778％；反对11,491,51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735％；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8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07�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2,670,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2％；反对9,012,53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45％；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605,3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075％；反对9,012,53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38％；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8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08�滚存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353,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68％；反对11,329,81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99％；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288,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449％；反对11,329,81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63％；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8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09�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363,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71％；反对11,313,05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94％；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298,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493％；反对11,313,05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94％；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13％。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10�审议通过了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365,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71％；反对11,311,15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94％；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00,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501％；反对11,311,15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86％；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13％。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8,412,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20％；反对13,376,55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77％；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347,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388％；反对13,376,55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565％；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4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2、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862,8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2％；反对9,048,09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5％；弃权1,8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797,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565％；反对9,048,09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585％；弃权1,8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5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3、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1,136,9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89％；反对8,701,53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57％；弃权1,9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071,5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704％；反对8,701,53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146％；弃权1,9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815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8,645,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86％；反对11,353,01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05％；弃权1,8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580,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354％；反对11,353,01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160％；弃权1,8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7486％。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1,360,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52％；反对8,633,09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37％；弃权1,80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294,9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632％；反对8,633,09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61％；弃权1,80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50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8,752,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16％；反对11,235,71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72％；弃权1,8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687,2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800％；反对11,235,71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673％；弃权1,8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7528％。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7.01.候选人：尤飞宇 同意股份数:3,487,598,113股

27.02.候选人：杨从登 同意股份数:3,493,589,361股

27.03.候选人：尤飞煌 同意股份数:3,493,589,363股

27.04.候选人：叶其伟 同意股份数:3,487,589,497股

27.05.候选人：朱炫相 同意股份数:3,493,589,358股

27.06.候选人：李亿伦 同意股份数:3,493,589,35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7.01.候选人：尤飞宇 同意股份数:186,532,686股

27.02.候选人：杨从登 同意股份数:192,523,934股

27.03.候选人：尤飞煌 同意股份数:192,523,936股

27.04.候选人：叶其伟 同意股份数:186,524,070股

27.05.候选人：朱炫相 同意股份数:192,523,931股

27.06.候选人：李亿伦 同意股份数:192,523,932股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8、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8.01.候选人：高卫东 同意股份数:3,496,268,787股

28.02.候选人：赵敏 同意股份数:3,496,931,074股

28.03.候选人：宋海涛 同意股份数:3,496,921,18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8.01.候选人：高卫东 同意股份数:195,203,360股

28.02.候选人：赵敏 同意股份数:195,865,647股

28.03.候选人：宋海涛 同意股份数:195,855,757股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9、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9.01.候选人：王利 同意股份数:3,497,112,573股

29.02.候选人：林凯 同意股份数:3,488,564,318股

29.03.候选人：褚玉玺 同意股份数:3,488,473,418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9.01.候选人：王利 同意股份数:196,047,146股

29.02.候选人：林凯 同意股份数:187,498,891股

29.03.候选人：褚玉玺 同意股份数:187,407,991股

上述人员最近两年内均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1/2。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冯金伟、陈雅凡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见证意见。

特此公告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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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非独立董事尤飞宇先生、

杨从登先生、尤飞煌先生、叶其伟先生、朱炫相先生、李亿伦女士与独立董事高卫东先生、赵敏女士、宋海

涛先生共同组成第八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

年6月1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 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杨从登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形

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

事长的议案》。

选举杨从登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尤飞煌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

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从登

委员：高卫东、宋海涛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高卫东

委员：尤飞宇、赵敏

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敏

委员：尤飞煌、高卫东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宋海涛

委员：朱炫相、赵敏

以上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聘任朱炫相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李亿伦女士为董事会

秘书；经总经理提名，聘任于志立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徐宁先生、杨晓印先生、张所俊先生为副

总经理，聘任孙洁女士为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以上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对上述人员的聘任，具体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聘任张

炳森为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炳森，男，1989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会计师。曾任公司审计专员、审计主管，现任公司

内部审计负责人。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个人简历：

尤飞宇 男，1980年6月出生，硕士，杭州控客信息技术公司创始人，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及投资经验，

现任本公司董事、控股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同时兼任公司控股股东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多家关联公司董事长。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尤小平先生、副董事长

尤飞煌先生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尤金焕先生、尤小华先生存在关

联关系，未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登录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杨从登 男，1965年8月出生，硕士，具有三十多年的氨纶生产建设与运营管理经验，曾任本公司总经

理、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长、董事，中国化纤协会资深副会长、氨纶分会会长，全国纺织行业劳模，温州市

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 持有本公司股份13660000股，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担任职务；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

court.gov.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尤飞煌 男，1985年3月出生，硕士，具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曾任本公司营销部副部长、副总经

理，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控股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温州市总商会（第十二届）副会长。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尤小平先生、董事尤飞宇先生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尤金焕先生、尤小华先生存在关联关系，未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

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朱炫相 男，1973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韩国籍专家，温州市海外工程师，具有多年氨纶行业的生产经

营管理经验，曾任公司质量技术部部长、技术部部长、制造部部长、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总

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担任职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登录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李亿伦 女，1982年11月出生，硕士，具有十多年的证券事务、投资及管理经验，曾任公司审计助理，现

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控股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天准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监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除上述之外的单位担任职务；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 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

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高卫东 男，1959年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此期间从讲师升到教授，

曾任江南大学副校长，现任江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导，担任纺织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第八届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纺织类本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纺织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同时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在上

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担任职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

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赵敏 女，硕士研究生，具有丰富的会计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经验，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硕士

生导师，公司独立董事（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同时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在上

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担任职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

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宋海涛 男，1986年出生，博士研究生，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信息通信领域专家。曾任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经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首席经济师、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上海）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院长。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担任职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查询核

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于志立 男，1971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本公司东山厂厂长、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担任职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

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

court.gov.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徐宁 男，1970�年1�月出生，中专文化。曾任设备动力部部长、生产管理部部长、东山工厂厂长，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持有本公司股份400,000股，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担任职务；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 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

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杨晓印 男 1974年5月出生，博士，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博士后，教授级高

工。曾任德国巴斯夫中间体部高级经理，现任公司研究院院长、副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在上市公司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担任职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

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所俊 男，1977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机械工程师。 2003年进入公司至今，曾任公司工程师、

副主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一级主任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

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孙洁 女，1983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2008年进入公司至今，曾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现任本公

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财务部部长。持有本公司股份2400股，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担任职

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

易所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

//shixin.court.gov.cn/）查询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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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非职工代表监事王利女

士、林凯先生、褚玉玺先生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李娟女士、吴海峰先生共同组成第八

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6月1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5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王利女士主持，经过

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利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如下：

王利 女，1983年11月出生，本科。 曾任本公司企管部部长助理、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部长、本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集团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查询核实，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未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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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定股东调整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特定股东罗渝陵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2日披露了《关于特定股东

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特定股东罗渝陵女士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

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00,000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

0.7444%），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近日，公司收到罗渝陵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变更的告知函》，拟增加股份减持的方式，由

“集中竞价交易”增加为“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除此之外不做其他调整。 现将其减持计划具

体调整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罗渝陵

2、持股数量：截至2021年6月8日，罗渝陵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469,900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比例

3.9747%。

3、所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参与公司利润分配转增的股份。

二、股东减持计划调整的具体内容

1、减持期间

本次新增的大宗交易方式的减持期间，与原减持计划的集中竞价减持期间保持一致，于2021年11月

16日前实施。

2、减持方式

公司于2021年5月12日公告的原减持计划内容中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不变，现新增大宗交易方式。

3、增加减持方式后，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本次减持计划调整只增加了减持方式，拟减持股份总数仍为1,200,000股。 罗渝陵女士在计划减持

期间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200,000股，减持比例合计不

超过公司现总股本的0.7372%。

注：因期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公司总股本增加，减持比例数据进行了相应调

整。

三、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罗渝陵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

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

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罗渝陵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行

为，其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四、备查文件

1、罗渝陵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变更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